附件5

中共长春市二道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关于六届区委第三轮巡察整改进展

情况的通报

一、关于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方面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还不够到位。
一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还有短板，没有制定学习计划，未组织全员学习，开展专题研讨。进展：局党组把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纳入党组学习计划，每季度组织全体干部学习，并组织专题研讨。二是拥军联盟企业参与率低，且群众知晓率不高。进展：局党组累计征集拥军联盟企业700家，通过局微信公众号发布优惠项目等信息，提高知晓率。三是获得荣誉的军人军属先进典型事迹宣传不够。进展：局党组深入挖掘退役军人军属先进典型，利用公众号发布我区荣获市级以上荣誉典型先进事迹。

（二）履行职能责任，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还有不足。
一是未制定思政教育培训学习规划，培训率不高。进展：局党组制定思政教育培训学习计划，每季度组织思政教育培训，提高培训率。二是没有制定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计划，培训率低。进展：局党组通过问卷调查掌握培训需求和就业意向，并制定培训计划，上半年培训率达到87%。三是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机制不健全，对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不掌握。进展：局党组建立企业日常监管、考核和企业退出等机制，深入了解企业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宣传助企政策。

（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够深入。
一是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能力有待提升。进展：定期研究分析各类不稳定因素，局党组制定《二道区退役军人涉稳预警工作管理办法》，在敏感时间节点地毯式排查，发现矛盾隐患及时处置。二是未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点和重点舆情排查。进展：局党组建立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域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清单和个性任务清单，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意识形态工作。三是未组织开展全员保密工作学习培训，未签订承诺书。进展：局党组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保密工作学习培训，“一把手”和保密员签订保密承诺书。

二、关于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还有欠缺。
一是没有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未按要求开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学习。进展：局党组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准则》，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二是履行“一岗双责”不到位。进展：局党组开展分管领导与科室负责人、科室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廉政谈心谈话工作。三是内部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进展：局党组完善了内控制度并及时更新。

（二）派驻纪检组落实监督责任指导不够。
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指导不经常。进展：派驻纪检监察组会同局党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局党组“三重一大”事项向派驻纪检监察组报备。

（三）工作作风不实。
一是未落实“万人助万企”企业包保任务。进展：局党组积极开展“万人助万企”工作，广泛宣传惠企政策。二是未建立档案借阅管理台账。进展：局党组建立档案借阅管理台账，及时将财务档案整理归栏。

（四）执行财经纪律不严格。
一是财务管理不规范，资金支出手续不完整，使用跨期发票报销。进展：局党组规范资金支出记账凭证内容，对财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二是银行账户实际余额与银行存款科目记账余额不符。进展：局党组将银行存款余额调整一致。三是个别固定资产等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与固定资产明细科目类别不符。进展：局党组将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系统中补录，财务账同时补记，在固定资产系统中调整明细科目类别。

三、关于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还需加强。
一是个别大额资金使用未经集体研究决策。进展：局党组使用大额资金全部通过党组会研究后办理。二是民主生活会质量还不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辣味不足。进展：组织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红红脸，出出汗的效果。

（二）基层党组织生活不够规范。
一是组织生活制度执行不严格。进展：局党组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工作。二是党支部工作计划、党支部成员名册、党费收缴记录没有填写。进展：局党组制定工作计划，建立党员台账，及时填写党费收缴记录。三是未按要求接转党组织关系。进展：局党组及时完成调出党员党组织关系转接。

（三）选人用人和干部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
一是干部制度执行不严，干部竞聘服务中心副主任、三级主任科员岗位考察材料内容过于简单。进展：局党组加强对新晋升人员考察深度，全面考察德能勤绩廉情况。二是干部出国（境）证件收缴不及时。进展：局党组建立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暂行办法，规范管理出国（境）证件。三是未执行日常请销假及去向登记制度，请销假制度与上级文件相违背。进展：局党组进一步修订《二道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请销假制度》，做好人员去向登记工作。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0431-80530732；

邮政信箱：长春市二道区惠工路869号。


